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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上海安全防范报警协会提出并组织实施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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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安全检查及探测系统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轨道交通安全检查及探测系统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运行和维

护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本市城市轨道交通重要部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用中安全检查及探测系统的设计、开

发、和验收和运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835.1－2012 辐射防护仪器 β、X和γ辐射周围和/或定向剂量当量（率）仪和/或监测仪 第

1部分：便携式工作场所和环境测量仪与监测仪

GB/T 12162.3－2004 用于校准剂量仪和剂量率仪及确定其能量响应的X和γ参考辐射 第3部分：

场所剂量仪和个人剂量计的校准及其能量响应和角响应的测定

GB/T 12162.4－2010 用于校准剂量仪和剂量率仪及确定其能量响应的X和γ参考辐射 第4部分：

低能X射线参考辐射场中场所和个人剂量仪的校准

GB/T 14054－2013 辐射防护仪器 能量在50keV～7MeV的Ｘ和γ辐射固定式剂量率仪、报警装置和

监测仪

GB 12899－2018 手持式金属探测器通用技术规范

GB 15208.1－2018 微剂量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GB 15208.2－2018 微剂量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第2部分：透射式行包安全检查设备

GB/T 26718－2024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系统技术要求

GB/T 41483 基于介电常数技术的液态危险化学品安全检查仪通用技术要求（报批稿）

GB 50157 地铁设计规范

GB 50348－201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GB 51151－2016 城市轨道交通公共安全防范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Z 127－2002 X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卫生防护标准

GA 69－2007 防爆毯

GA－871 防爆罐

GA/T 841－2021 基于离子迁移谱技术的痕量毒品/炸药探测仪通用技术要求

GA/T 1323－2016 基于荧光聚合物传感技术的痕量炸药探测仪通用技术要求

JJG 393－2018 便携式X、γ辐射周围剂量当量（率）仪和监测仪

JJG 521－2006 环境监测用X、γ辐射空气比释动能（吸收剂量）率仪

DB 31/329.7－2019 重点单位、重点部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第7部分：城市轨道交通

沪公发[2014]107号 关于印发《关于轨道交通禁止携带危险物品目录的通告》的通告

3 术语和定义

GB 50348、GB 51151和GB 2671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禁限带物品 prohibited articles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管理规定禁止或限制携带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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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X-ray security inspection system

利用X射线与被检对象的相互作用，测量X射线强度分布或能谱分布，生成被检对象的X射线图 像或

提供被检对象材料信息，据此对被检对象的安全性进行判识的设备。

微剂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micro-dose X-ray security inspection system

单次检查剂量小于或等于10 μGy的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液态危险品探测设备 hazardous liquid chemicals security detectors

对液态物品进行检查,判定其是否属于危险化学品的安全检查设备

手持式金属探测器 hand-held metal detector

一种手持式金属探测装置。该装置可以检测到隐藏的达到超过限定量的金属物品。

4 基本要求

系统应符合 GB/T 26718-2024 中第 4.5.2 条的规定。

系统的设置应综合考虑进、出站及安检客流流线，避免客流交织，预留足够的排队、候检空间，

确保乘客安全有序进站并应满足紧急疏散的要求。

系统的设计能力应满足轨道交通超高峰客流量的需要，安检设备设施应与近期超高峰客流量相适

应；并按远期超高峰客流量预留位置与安装条件。

系统应采用成熟可靠的技术，并具有开放性、可扩充性和使用灵活性。

系统设计应满足所有有关电磁兼容性要求。

系统应配备主机加固软件（含防病毒软件）。

系统应满足以下功能要求：

a) 系统应具有完善的历史数据记录、分类、查询、转储、显示、统计分析等管理功能。

b) 应与时钟系统进行时钟同步，并对系统内具有计时功能的设备进行校时；

c) 系统应具备组网功能，采用标准的、开放的通信协议，并应能向安防集成平台提供维护诊断

数据、系统日志数据、被检物品扫描图像、危险品报警信息、危险品查获数、进站客流数、

检测箱包数等相关工作信息。

d) 系统应与时间同步系统进行时间同步，并对系统内具有计时功能的设备进行校时。

e) 系统应具备常规危险物品探测、危险液体检测、爆炸物探测、金属探测等功能。

f) 系统应能检测出国家、地方及相关部门制定的禁止和限制携带物品目录中所列的禁限带物品。

g) 系统应具有分类计数功能，当探测到禁限带物品时具备报警功能；并针对报警包裹具备开包

提示、开包信息录入和开包信息统计功能。

h) 系统应具备远程后台插入图片，以实现对系统智能化功能进行检测的能力。

5 系统构成

系统架构

5.1.1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检查及探测系统的系统架构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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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上海城市轨道交通安全检查及探测系统的系统架构图

5.1.2 车站级安全检查及探测系统应包括微剂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液态危险品探测设备、爆炸物

探测器、金属探测器、放射式探测仪、危险物品存储罐/球、辅助设施和安检管理系统组成，其中微剂

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液态危险品探测设备、爆炸物探测器和放射式探测仪应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

接入车站级安检管理系统，设备的联网接口可内置或由外部接入模块实现。

5.1.3 线网级安检管理系统应部署在线网级中心，在所有车站级安检管理系统数据的汇聚与管理的基

础上，实现对安检设备数据的实时调阅、统计查询、可视化展示，并支持对安检人员、安检设备的统一

管理，为各级监管人员提供系统支撑。

5.1.4 宜在线路/区域/线网级安检管理岗位处设置线网级安检管理平台终端。

设备配置要求

5.2.1 车站的安检设备配置应满足下表 1 的要求。

表 1 安检设备配置表

序号 设备种类 一般车站 终点车站 枢纽站

1
微剂量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含开包

信息录入设备)
1/安检点 1/安检点 1/安检点

2 台式液体探测仪 / 1/安检点 1/安检点

3 便携式液体探测仪 1/安检点 1/安检点 1/安检点

4 爆炸物探测器 每3座相邻车站配备1台 1/站

5 手持式金属探测器 1/安检点 1/安检点 1/安检点

6 便携式放射性探测仪 1/站 1/站 1/站

7 防爆罐 / 1/站 1/站

8 防爆毯 1/站 1/站 1/站

9 手持台 1/安检点 1/安检点 1/安检点

10 安检告示牌 1/安检点 1/安检点 1/安检点

11 辅助设施 1/安检点 1/安检点 1/安检点

12 应急处突装备 1/安检点 1/安检点 1/安检点

5.2.2 每个车站应配置工作站（设置于车控室）、安检管理系统服务器、工业级以太网交换机及辅材。

详见表 2。

表 2 安检设备配置表（车站）

序号 项目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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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备注

1 车控室工作站 1台
2 安检管理系统服务器 1台
3 工业级以太网交换机 1台
4 辅材 1套
5 主机安全加固（含防病毒软件） 1套

5.2.3 每条线路/区域/线网应配置线路/线网安检工作站 1 台，线路/线网视频监控工作站 1 台，线路/

区域/线网安检管理系统应用服务器（不少于）1 台，线路/区域/线网安检管理系统数据服务器（不少

于）1台及辅助设施 1 套。详见表 3。

表 3 安检设备配置表（线路/线网、区域级）

序号 项目 备注

1 安检管理系统工作站（含视频监控功能） 1台
2 安检管理系统服务器 不少于1台
3 辅材（网线，接CCTV交换机） 1套
4 主机安全加固（含防病毒软件） 1套
5 屏幕拼接控制器（仅线网级） 1套
6 拼接大屏（仅线网级，不小于3m长*2m宽） 1套

5.2.4 系统的设置应综合考虑进、出站及安检客流流线，避免客流交织，预留足够的排队、候检空间，

确保乘客安全有序进站并应满足紧急疏散的要求。

5.2.5 系统应由具有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检验检测资质且检验检测能力在资质能力授权范围内（第

三方具有相应资质的）的检验检测机构对安全检查及探测系统开展验收检验检测。

6 设备技术要求

微剂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6.1.1 通用性要求

6.1.1.1 设备应采用双源双视角设备，使用多能量 X 射线检查技术，具有物质识别功能，违禁品自助

智能报警功能，能够分辨有机物、无机物和混合物。

6.1.1.2 小型设备通道宽度不小于 600mm、高度不小于 500mm；中型设备通道不小于宽度不小于 800mm、

高度不小于 600mm；大型设备通道宽度不小于 1000mm、高度不小于 800mm。

6.1.1.3 设备总长度（包含进、出口接物架在内）应满足：小型设备不长于 5000mm；大、中型设备不

长于 6500mm。

6.1.1.4 传送带速度应满足：传输速度在 0.2m/s～0.4m/s 范围内，可由用户自行调节，至少可设置

0.2 米/秒、0.3 米/秒、0.4 米/秒 3 档。速度变化不得影响设备的指标性能。

6.1.1.5 图像成像时间（从物品到达腔体中部后至开始呈现图像的时间）应不大于 0.5s）

6.1.1.6 小型设备传送带离地高度应应不高于 700mm。

6.1.1.7 大/中型设备传送带离地高度应不高于 400mm。

6.1.1.8 进口独立动力接物架长度应不短于 1000mm。

6.1.1.9 最大负载能力应满足：小型设备不小于 160 公斤，中型设备不小于 180 公斤，大型设备不小

于 200 公斤。

6.1.1.10 系统启动时间应不大于 120 秒。

6.1.1.11 系统应采用通用操作系统平台，方便应用和扩展；具备联网功能。

6.1.1.12 设备应具备声、光报警功能。

6.1.1.13 设备应具备危险物品报警功能：设备应能对沪公发[2014]107 号《关于轨道交通禁止携带危

险品目录的通告》中规定的枪支、刀具、易燃液体、爆炸物等危险物品进行智能分类识别与报警。

6.1.1.14 设备宜对以下公共安全危害风险极大的违禁品进行智能分类识别并标记。

易燃液体

a) 汽油、煤油、柴油、苯、乙醇（75%酒精）、丙酮、乙醚、油漆、稀料、松香油及含易燃溶剂

的制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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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系统应能将易燃液体与常见安全液体（瓶装水、牛奶、常见饮料、啤酒等）区分。

爆炸性物品类

a) 弹药：各类炮弹和子弹等；

b) 爆炸物：炸药、雷管、导火索、导爆索等；

c) 烟火制品：鞭炮、爆竹、礼花弹、烟花等。

腐蚀性物品：盐酸、硫酸、硝酸、氢氧化钠、氢氧化钾、蓄电池（含氢氧化钾固体或注有碱液的）

等。

枪支、军用或警用械具（含主要零部件）类

a) 公务用枪：手枪、步枪、冲锋枪、机枪、防暴枪等；

b) 民用枪：气枪、猎枪、运动枪、麻醉注射枪等；

c) 其他枪支：样品枪、道具枪、发令枪、仿真枪等；

d) 军械、警械、弓弩等。

管制刀具类：匕首、三棱刀（包括机械加工用的三棱刮刀），带有自锁装置的弹簧刀以及其他类似

的单刃、双刃、三棱刀、指虎等（含陶瓷类刀具）。

其他类

a) 压力容器、金属工具等；

b) 设备应具备自学习能力，具备算法训练升级能力。

6.1.1.15 设备对各类违禁品的单项识别准确率及平均准确率均应不低于 95%。

6.1.1.16 设备应具备分级报警功能；设备支持对违禁品进行等级划分，可将违禁品设置为高危违禁品

（一级）、中危违禁品（二级）、低危违禁品（三级），并支持根据用户要求随时进行等级调整。检测

到低危违禁品（三级）：设备通过报警灯现场报警；检测到中危违禁品（二级）：设备通过报警灯现场

报警，并将相关数据自动推送至各级安检管理系统；检测到高危违禁品（一级）：设备通过报警灯现场

报警，并支持联动履带自动急停，将相关数据自动推送至各级安检管理系统。

6.1.1.17 设备应支持在脱机/未联网状态下对《关于轨道交通禁止携带危险品目录的通告》中的常见

危险物品进行智能识别，且误报率和漏报率与联网状态下的性能保持一致。

6.1.1.18 设备进口上方宜安装一体化单红色 LED 显示屏，宽度与进口宽度一致，可由用户自行设定文

字静止或滚动播放。

6.1.1.19 设备宜安装一体化嵌入式音箱，配备独立控制开关按钮。用户可自行录制或导入语音进行循

环播放，录制时长不低于 5 分钟，声强范围 70dB---90dB 可调节。

6.1.2 性能与功能要求

6.1.2.1 图像质量

6.1.2.1.1 设备的线分辨力应满足以下要求：设备的侧视角能分辨标称直径不大于 0.0787mm（AWG40）

的金属丝；设备的顶视角能分辨标称直径不大于 0.0787mm（AWG40）的金属丝。

6.1.2.1.2 设备的穿透力应满足以下要求：设备的侧视角穿透力典型值应不小于 38mm 厚度钢板；设备

的顶视角穿透力典型值应不小于 38mm 厚度钢板。

6.1.2.1.3 设备的空间分辨力应满足以下要求：设备侧视角应能分辨直径不大于 1.0mm 的线对；设备

顶视角应能分辨直径不大于 1.0mm 的线对。

6.1.2.1.4 设备的穿透分辨力能分辨 9.5mm、15.9mm、22.2mm 铝阶梯下最小直径为 0.202mm（AWG32）

的单根金属丝。

6.1.2.1.5 设备的图像显示分辨率应不小于 1280×1024 像素。

6.1.2.1.6 设备的图像灰度等级应不小于 4096。

6.1.2.2 图像处理功能

6.1.2.2.1 设备应具备有机物剔除功能，突出显示无机物和混合物图像，有机物显示为灰度图像。

6.1.2.2.2 设备应具备有机物只显功能，突出显示有机物图像，无机物和混合物显示为灰度图像。

6.1.2.2.3 设备应具备无机物剔除功能，突出显示有机物和混合物图像，无机物显示为灰度图像。

6.1.2.2.4 设备应具备高能穿透功能，提高高吸收率、难穿透物质的显示对比度。

6.1.2.2.5 设备应具备低能穿透，提高低吸收率、易穿透物质的显示对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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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2.6 设备应具备图像放大功能，任意区域实现连续、分级或局部放大；最大放大 32 倍，同时提

供微缩窗提示放大区域。

6.1.2.2.7 设备应具备图像反色功能，对吸收率高的区域显示为亮色，对吸收率低的区域显示为深色。

6.1.2.2.8 设备应具备可变吸收率功能，调节图像在不同吸收率范围的显示效果，提高所选吸收率范

围内的图像显示对比度，降低所选范围外的图像显示对比度。

6.1.2.2.9 设备应具备连续扫描功能，对于光障检测不到的薄形物体，提供 X 射线连续扫描功能。

6.1.2.2.10 设备的射线发生器管电压应不小于 140KV。

6.1.2.3 图像存档管理

6.1.2.3.1 设备应具备自动保存功能，系统自动保存全部被检物品扫描图像，能够存储至少 500000

幅原始图像，存储容量不低于 8T。

6.1.2.3.2 设备应具备手动保存功能，提供手动保存功能，可以将图像手动保存至专用文件夹。

6.1.2.3.3 设备应具备图像保护功能，提供选定图像保护功能，避免被系统自动删除。

6.1.2.3.4 设备应具备图像检索功能，支持根据图像扫描时间、操作人员 ID 检索查询图像，支持安检

管理系统远程进行图像检索操作。

6.1.2.3.5 设备应具备图像转存功能，支持将专用格式图像转存为 BMP、JPG、GIF 和 TIFF 通用格式图

像。

6.1.2.3.6 设备应具备图像导出功能，支持将图像导出至 USB 接口存储设备，支持通过网络将图像上

传至安检管理系统。

6.1.2.4 图像培训及考核

6.1.2.4.1 设备应具备模拟图像扫描功能，在不启动传送带的条件下，随机显示选定图像。

6.1.2.4.2 设备应具备危险品图像插入（TIP）功能，在正常扫描或模拟扫描图像中随机插入危险物品

或包裹图像；系统管理人员可以设定危险品图像插入频率以及各类危险品图像插入比例。

6.1.2.4.3 设备应具备扫描图像局部区域保存功能，并用于扩展危险品图像数据库。

6.1.2.5 用户管理

6.1.2.5.1 设备应具备普通用户和管理员用户等二级以上权限。

6.1.2.5.2 设备应支持定制用户使用权限。

6.1.2.5.3 设备应支持启动时选择默认用户登录方式，默认用户登录方式无需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即可

直接登录运行检查软件。

6.1.2.5.4 设备应支持安检员通过刷卡或指纹验证身份及工作信息后上岗。并实时记录值机员身份，

值机员换班时应执行刷卡离岗/上岗操作。

6.1.2.5.5 设备应具备值机员疲劳监测功能，对工作状态较差或注意力不集中的值机员进行提醒。

6.1.2.6 辐射与环境安全

6.1.2.6.1 设备的单次检查剂量应不大于 10µGy（皮带速度 0.2m/s 条件下）对 ASA/ISO1600 标准胶卷

安全。

6.1.2.6.2 设备的周围剂量当量率（距离设备外壳 10cm 处）应小于 1μSv/h；工作人员位置的周围剂

量当量率应小于等于 0.1µSv/h。

6.1.2.7 维护诊断

6.1.2.7.1 设备应具备 X射线发生器监控功能，能够查看阳极电压和束流值，并在 X 射线发生器工作

状态出现异常时报警。

6.1.2.7.2 设备应具备探测器阵列监控功能，以图形形式动态显示探测器计数状态。

6.1.2.7.3 设备应具备专用控制键盘测试诊断功能。

6.1.2.7.4 设备应具备电动滚筒测试诊断功能。

6.1.2.7.5 设备应具备光障（光电传感器）测试诊断功能。

6.1.2.8 系统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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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8.1 设备应支持记录所有用户登录、注销、检查包裹数、图像标记数、TIP 考核以及微剂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出束时间等信息。

6.1.2.8.2 设备应支持根据用户 ID、时间范围等条件检索日志信息。

6.1.2.8.3 设备应支持按照天、周、月、季度等时间单位进行日志信息统计汇总功能，汇总信息可以

通过 USB 存储设备导出。

6.1.2.8.4 设备的所有日志信息应不可人工删除。

6.1.2.9 联网功能

6.1.2.9.1 设备应支持将维护诊断数据应能通过网络上传至安检管理系统。

6.1.2.9.2 设备应支持将系统日志数据应能通过网络上传至安检管理系统。

6.1.2.9.3 设备应支持将被检物品扫描图像应能通过网络上传至安检管理系统。

6.1.2.9.4 设设备应支持将危险品报警信息应能通过网络上传至安检管理系统。

6.1.2.9.5 设备应支持将能向安检管理系统提供危险品查获数、检测箱包数、工作人员（上、下班时

间等）等相关工作信息。

6.1.2.9.6 设备应采用标准化接口接入安检管理系统。联网接口可内置或由外部接口服务模块实现。

6.1.3 运行条件及环境适应性要求

6.1.3.1 电源和功率损耗

6.1.3.1.1 设备的工作电源：AC220V（+10%-15%）50Hz±3Hz。

6.1.3.1.2 设备的功率损耗（峰值）应不大于≤1.5KVA。

6.1.3.2 环境适应性

6.1.3.2.1 设备的工作温度应满足 0℃~～40℃。

6.1.3.2.2 设备的工作相对湿度应满足 10%～90%（不结露）。

6.1.3.2.3 设备的工作存储温度应满足-20℃～+60℃。

6.1.3.3 系统噪声

设备的系统噪声应不大于65db。

6.1.4 其他要求

6.1.4.1 在正常使用维护条件下，整机使用寿命应不小于 10 年，系统设备在正常维护条件下运行 5

年不更换关键部件。关键部件种类和使用寿命要求如表 4。

表 4 主要部件使用寿命要求统计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数值 单位

1 整体使用寿命 ≥10 年

2 X射线发生器 ≥5 年

3 探测晶体 ≥5 年

4 滚筒电机 ≥5 年

5 工控机 ≥10 年

6.1.4.2 设备应具备音视频采集系统功能：

a) 在微剂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的出端和入端区域应各配置一台 200 万像素数字高清摄像机及

配套的音频采集设备（音视频应同步），实时显示和记录受检查区域的情况；

b) 在微剂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上应按设置 1 台 800 万像素具备人脸识别采集功能的摄像机并

提供累计进入监控区域人数、累计离开监控区域人数、区域人数、进入流速、离开流速、平

均停留时长、人员位置集合等客流数据，并对进入安检通道的人员进行人脸抓拍；

c) 人脸识别摄像机应符合 GA/T1400-2017《公安视频图像信息应用系统》的技术要求。人脸抓拍

图像通过车站传输系统传送至公安人像识别平台并实现人脸识别功能；

d) 以上摄像机应在本机存储 1080p 录像，录像（含音频）存储时间应不少于 90 天；安检管理系

统应实时调看与录像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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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以上摄像机作为微剂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的一部分，后续维护纳入安全检查设备统一运维。

6.1.4.3 微剂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应对外提供过检包裹信息上报接口，包裹信息应包含包裹 RGB 全

图信息、RGB 图宽度、RGB 图高度、包裹 RGB 分片信息、包裹等效原子序数图信息、等效原子序数图宽

度、等效原子序数图高度；应对外提供禁限带物品信息上报接口，禁限带物品信息应包括禁限带物品名

称、类型、危险等级、置信度、检测时间等信息；还应提供履带控制接口、设备状态信息上报接口。

6.1.4.4 每台微剂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应配备开包台和开包信息录入设备，对 X光微剂量 X射线安

全检查设备探测出可疑物的包裹和液体容器实行开包和检查，检查的结果网络上传至安检管理平台。开

包信息录入设备的功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设备应具备现场监控功能，应支持实时显示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的被检物品扫描图像、拍摄

进包、出包口的视频图像。实时显示 X 光机等设备的违禁品报警事件数据；

b) 设备应具备开检处置功能，应支持安检人员对预警标记的包裹进行开包检查和处置，选择禁

带品和限带品类型，录入人员信息，针对光机可以进行违禁品拍照，根据事件类型决定是否

忽略，或是上报到上层平台；

c) 设备应具备历史记录查询功能，应支持对安检点各种安检设备的进行数据记录，包含人工查

获登记记录、安检设备的报警数据、正常的检测数据。具有列表和表格两个展示模式。选择

某一条数据，可以查看详情。

6.1.4.5 每个安检点应配备应急处突装备 1 套，包括盾牌、约束杆、短警棍、1.6M 长警棍、应急器材

架、灭火器各 1 件、防刺手套（按人配置）、防刺背心 2 件。

6.1.4.6 每个安检点应配备安检告示牌、危险品回收箱、引导带、不锈钢栏杆座、安检桌、安检椅、

周转箱、安检引导护栏、安检员操作区域围挡等辅助设施，技术规格如下：

a) 安检告示牌的技术规格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材质：不锈钢框架、PVC 画面纸；

2) 外形尺寸：1850mm（高）*750mm（宽），底部有三角架支撑；

3) 内容：根据轨道总队安检提示要求印制。

b) 引导带：高度为：102cm，引导带长度为 200cm，每个安检点需配置 5根引导带；

c) 危险品回收箱：塑料材质。尺寸建议为（cm）：43*48*59（长*宽*高）；

d) 安检桌：不锈钢材质 304。尺寸建议为（cm）：104*60*74（长*宽*高）；

e) 安检椅：阻燃材质。尺寸建议为（cm）：42*45*70（长*宽*高）；

f) 周转箱：塑料材质。尺寸建议为（cm）：50*37*13（长*宽*高）；

g) 安检引导护栏：不锈钢栏杆、扶手饰面做法为：拉丝，抛光。金属管材间焊接应牢固，焊缝

要均匀饱满，所有焊缝均应打磨抛光。不锈钢管焊接处的打磨抛光须从粗到细逐步打磨，最

后抛光，技术规格应满足以下要求；

1) 规格：1.立柱：50mm*50mm 方钢，50mm*40mm 方钢；壁厚（1.8mm/1.5mm）；2.柱间距：

0.631m；3.高度 1.013m,0.91m；

2) 结构：护栏是由 N 个倒 U 形相互连接与两端立柱和底部横支撑连接组成，用铸铁底座或

预制浇筑稳固。整体要求漆面平整光滑，美观性强；易维护，容易清洗；防锈能力突出；

坚固耐用，柔韧性好，不易变形。不锈钢配重底座：外圈 2mm 及以上厚 304 不锈钢拉丝

板激光切割后折边成型，内圈材质为 304 不锈钢镜面板（304 不锈钢材质要求见表 5），

方便栏杆拆装减少摩擦。内部多用铸铁底座或预制浇筑稳固，重量不少于 10kg。表面无

划伤及毛刺。不锈钢帽：304 不锈钢拉丝焊接成型后表面无划伤毛刺，不锈钢丝印，印有

上海地铁 LOGO 及地铁安检（4 个字）。如图 2、图 3、图 4所示；

表 5 安检引导护栏材质要求

颜色：本色；材料：矩形管、圆钢。材质要求如下

元素名称 碳(C) 锰(Mn) 硅(Si) 磷(P) 硫(S) 镍(Ni) 铬(Cr)

标准范围(%) ≤0.08 ≤2.00 ≤1.00 ≤0.045 ≤0.03 8.00-11.00 17.00-19.00

304不锈钢的力学性能

材料
抗拉强度σb

(MPa)

条件屈服强度

σ0.2

(MPa)

伸长率δ5

(%)

断面收缩率ψ

(%)
硬度

密度 20℃

g/cm3
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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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安检引导护栏材质要求（续）

颜色：本色；材料：矩形管、圆钢。材质要求如下

SUS304不锈钢 ≥520 ≥205 ≥40 ≥60

≤187HB,

≤90HRB,

≤200HV

7.93 1398～1454

图 2 不锈钢栏杆组合图

图 3 不锈钢栏杆尺寸

图 4 底座和封盖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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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个安检点安检引导护栏包含的配件数量应满足表 6 的要求；

表 6 安装护栏清单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不锈钢栏杆 米 30 304不锈钢

2 不锈钢底座 个 52 304不锈钢

3 不锈钢告示牌 块 1 55寸

4 栏杆卡帽 个 52 304不锈钢 丝印LOGO

h) 安检员操作区域围挡的技术规格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材质：围挡上部透明部分为亚克力材质，下部为阻燃材质；

2) 外形尺寸：1500mm（高）×1200mm（宽）×1200mm（高）；

3) 围挡侧面应安装带下滚轮的开关门，用于安检操作员进出。

液态危险品探测设备技术要求

6.2.1 基本要求

6.2.1.1 设备应能对陶瓷、玻璃、塑料等非金属容器和镀锡薄钢板、铝等金属容器内的汽油、无水乙

醇、甲醇、香蕉水、乙醛等常见易燃液体进行检查。

6.2.1.2 设备对符合材质和壁厚要求的非金属容器内液体的分析时间应不大于 1s，对金属容器内液体

的分析时间应不大于 5s。

6.2.1.3 设备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设备可探测的非金属包装容器最大壁厚应不小于 5mm，金属容器最大壁厚应不小于 0.3mm；

b) 便携式设备的单次最小检测量不小于 50ml；

c) 台式设备应能对高度小于等于 400mm，容器直径小于等于 120mm 的容器内的液体进行检测；

d) 设备可探测的液态危险化学品种类，应符合 GB/T 41483-2022 规定的第 III 级要求；

e) 设备对水、牛奶、非酒精饮料等非危险液态物品的误报率应不大于 5%；

f) 设备记录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30d；

g) 设备应具备声、光报警功能；

h) 液体检查仪应提供物品检测记录信息上报接口，物品检测记录信息应包含检测结果、危险品

类别、检测时间、设备状态等信息。

6.2.2 台式液体探测仪

6.2.2.1 设备应支持在不打开容器的情况下，对汽油、乙醇（75%浓度）、甲醇、香蕉水、乙醛等常见

易燃液体进行检测。

6.2.2.2 台式液体探测仪的技术指标应满足表 7 的要求。

表 7 台式液体探测仪技术要求

序号 项目 技术指标

1 容器材质 塑料、玻璃、金属

2 容器尺寸 高度小于等于400mm，直径小于等于120mm

3 检测速度
塑料、玻璃容器 ≦1秒

金属容器 ≦4秒

4 最小检测量 100ml

5 联网功能 有线

6 检测模式 标准模式、低量模式

7 报警模式 声、光报警

8 外形尺寸 ≦480（长）×450（宽）×230（高）mm

9 待机功率 ≦12W

10 重量 ≦15kg

11 操作环境 10～40℃
12 相对湿度 0～90％（无冷凝）

13 电源 AC100～240V（50/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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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3 设备应采用标准化接口接入安检管理系统。联网接口可内置或由外部接口服务模块实现。

6.2.3 便携式液体探测仪

6.2.3.1 设备应支持在不打开容器情况下，对汽油、无水乙醇、甲醇、香蕉水、乙醛等常见易燃液体

进行检测。

6.2.3.2 便携式液体探测仪的技术指标应满足表 8 的要求。

表 8 便携式液体探测仪技术要求

序号 项目 技术指标

1 容器材质 塑料、玻璃和金属容器

2 最小检测量 50ml

3 开机启动时间 ≦20s

4 探测分析时间
塑料、玻璃容器：≤2s

金属容器：≤5s

5 联网功能 无线

6 连续工作时间 ≧8小时

7 供电 高容量锂电池

8 LED显示屏 彩色、中文

9 报警模式 声光、振动报警

10 操作环境 -10～50℃

11 相对湿度 0～90％（无冷凝）

12 外形尺寸 ≦400×100×100mm

13 重量 ≦ 1000克

6.2.3.3 设备应具有无线传输功能。设备应采用标准化接口接入安检管理系统。联网接口可内置或由

外部接口服务模块实现。

爆炸物探测器技术要求

6.3.1 设备应能对多种爆炸物进行检测，包括梯恩梯(TNT)、黑火药、黑索金（RDX）、奥克托金（HMX）、

太安（PETN）、特曲儿（Tetry1）、硝化甘油（NG）、硝酸铵（AN）、TATP 等。

6.3.2 设备的单次分析时间应不大于 10s。

6.3.3 设备的检出限应不大于 100pg（梯恩梯炸药）。

6.3.4 设备的误报率应不大于 1%。

6.3.5 设备自清洁时间应不大于 20s。

6.3.6 设备的过负荷恢复时间应不大于 5min。

6.3.7 设备在不外接电源状态下应能连续工作 8h 以上。

6.3.8 设备本机记录保留时间应不少于 30d。

6.3.9 采用离子迁移谱技术的探测设备技术要求应符合 GA/T 841；采用荧光聚合物传感技术的探测设

备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GA/T 1323。

6.3.10 爆炸物探测仪应提供物品检测记录信息上报接口，物品检测记录信息应包含检测结果、危险品

类别、检测时间、设备状态等信息。

6.3.11 设备应具有无线传输功能。设备应采用标准化接口接入安检管理系统。联网接口可内置或由外

部接口服务模块实现。

手持式金属探测器技术要求

6.4.1 设备的外形尺寸长度应不大于 500mm，宽度不大于 90mm，厚度不大于 50mm。

6.4.2 设备的整机质量应不大于 600g（含电池）。

6.4.3 设备充满电后连续工作应不小于 40 小时，并具有低电压提示功能。

6.4.4 设备的辐射磁感应强度在探测仪表面任何一点都不应超过 20μT。

6.4.5 设备应支持由用户自选指示灯、声音、震动方式。

6.4.6 除上述要求外，其他还应符合 GB 12899-2018《手持式金属探测器通用技术规范》的相关要求。

便携式放射性探测仪技术要求



T/XXX XXXX—XXXX

12

6.5.1 设备应能对车站环境的辐射剂量率进行有效的实时监测，可分为固定式和手持式两种。

6.5.2 设备对 X 射线、γ射线的能量响应范围应不小于[30，3000] KeV。

6.5.3 设备的报警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1s。

6.5.4 设备的探测限应不大于 0.3m，满足 GA/T 1060.1-2013 规定的 C级要求。

6.5.5 设备的相对固有误差应不大于 10%。

6.5.6 固定式设备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剂量率响应范围应不小于[0.01，1000]μSv/h；

b) 剂量率报警阈值可调，范围应不小于[0.2，50]uSv/h；

c) 灵敏度应不低于 100CPS/μSv/h。

6.5.7 手持式设备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能对辐射源进行搜检定位，并能识别不同类别的放射性物质，能量分辨应不低于 15%@622KeV；

b) 剂量率响应范围应不小于[0.01，400]μSv/h；

c) 灵敏度应不低于 350CPS/μSv/h；

d) 能量阈应不小于 35Kev；

e) 能量响应范围：应不小于[40,3000]KeV；

f) 设备在不外接电源状态下应能连续工作 8h 以上。

6.5.8 设备记录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30d。

6.5.9 设备应具备声、光、振动报警功能。

6.5.10 设备的其余技术指标和要求还应满足 GB/T 26718。

危险物品存储毯/罐技术要求

6.6.1 防爆毯应满足 GA 69 的要求。

6.6.2 防爆罐应满足 GA 871 的要求。

7 安检管理系统技术要求

基本要求

7.1.1 安检管理平台是城市轨道交通安全检查及探测系统的统一应用和管理系统，应实现安检人员的

作业管理、安检设备的状态监测、系统数据的全量采集、汇集数据的分析服务、安检事件的处置记录、

应急处置的联动响应、公安部门的协同作战、安检现场的实时监视等功能，并应以图形化界面进行展示。

7.1.2 系统应具备配置客户端，供系统调试、配置时使用，实现开机部署的所有配置功能，如系统配

置、目录管理、资源接入配置、用户权限配置等；

7.1.3 系统应具备业务客户端，供工作人员日常使用，如安检数据统计分析及可视化、安检事件历史

查询、安检设备监管、安检人员管理、安检环境监控等应用功能；

7.1.4 线路/线网安检管理系统应通过视频监控平台调取实时和历史视频图像，用于事件追溯。

7.1.5 系统应通过标准化接口进行级联，并将安检报警信息和统计数据上传至安防集成平台。

7.1.6 系统宜支持人脸识别系统、异常行为分析系统、客流分析系统等智能视频分析系统的接入功能。

安检人员工作管理功能

7.2.1 系统应具备安检人员工作状态管理功能，车站系统实时接收微剂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上报的

安检人员异常行为信息，并触发告警提示；中心系统实时接收车站系统上报的安检人员异常行为信息，

并触发告警提示；中心/车站管理人员可对安检人员历史异常行为事件进行查询检索

7.2.2 系统应具备 TIP 规则管理功能，中心系统可设定 TIP 插图规则，以此为依据在微剂量 X射线安

全检查设备过包图像中插入 TIP 图。支持 TIP 规则增删改查；根据线路、车站、安检点选择单独或批量

下发 TIP 规则

安检设备状态监测功能

7.3.1 系统应具备安检设备接入管理功能，由车站级系统录入和查看本级系统设备台账，并将所有设

备台账信息上报给线网级安检管理系统；由车站级系统与所有安检点设备进行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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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系统应具备安检设备自动巡检功能，由线网级安检管理系统维护安检设备自动巡检规则和下发

至车站系统，再由车站系统下发巡检规则至微剂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微剂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实

施设备自动巡检并返回巡检结果到车站系统

7.3.3 系统应具备安检设备故障上报功能，由安检设备实现故障上报、故障处置闭环，可采用外部系

统（如故障管理系统）进行故障上报和处置闭环，线网级安检管理系统对接通过接口获取安检设备相关

的故障上报和处置闭环数据。基于故障上报和修复处置数据，系统提供安检设备故障修复及时率考核指

标。

系统数据全量采集功能

7.4.1 系统应具备微剂量 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液态危险品探测设备、爆炸物探测器、开包信息录

入设备的数据采集、处理、查看功能。

7.4.2 系统应具备数据采集数据的相关基础字典维护功能，支持数据采集处理的规则配置功能。

汇集数据分析服务功能

7.5.1 系统应具备人员统计数据功能，应具备按时段、车站、区域统计客流异常次数、客流异常时长

进行统计分析和图形化展示的功能。

7.5.2 系统应具备考勤数据管理功能。

7.5.3 系统应具备针对 TIP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功能。

7.5.4 系统应具备设备异常次数统计功能。

7.5.5 系统应具备射线源工作时长统计分析功能。

7.5.6 系统应具备元器件故障统计、排名功能。

7.5.7 系统应具备故障修复时长统计、排名功能。

7.5.8 系统应具备事件统计数据功能

公安部门协同作战功能

7.6.1 系统应具备公安数据协同功能，实现公安人脸识别系统的重点人员识别结果数据的接入和展示

功能。

7.6.2 系统宜由线网级平台统一接收重点人员识别结果数据后分发至车站级平台，并在车站级平台和

安检点开包信息录入设备进行信息提示。

应急处置联动响应功能

7.7.1 系统应具备应急预案维护、管理、下发功能。

7.7.2 系统应具备大客流模型产生与下发功能。

安检现场实时监视功能

7.8.1 系统应实现安检机上出端、入端和人脸识别摄像机的视频监控图像的实施调阅和录像回放功能。

7.8.2 系统应实现与视频监控系统的对接，并实现安检现场视频监控图像的实施调阅和录像回放功能。

8 检验与验收

一般要求

8.1.1 上海城市轨道交通安全检查及探测系统应由具有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检验检测资质且检验检

测能力在资质能力授权范围内(第三方具有相应资质的)的检验检测机构对安全检查系统的开展验收检

验检测。

8.1.2 除特别声明环境的试验外，检验应在下列环境条件下进行：

a) 环境温度：15℃～35℃；

b) 环境相对湿度：45%～75%；

c) 大气压强：86kPa～106kPa；

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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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微剂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的检验及检测方法应符合附录 A 中 A.1 的规定。

8.2.2 液体危险品探测设备的检验及检测方法应符合附录 A 中 A.2 的规定。

8.2.3 放射性物质探测设备的检验及检测方法应符合附录 A 中 A.3 的规定。

8.2.4 爆炸物探测器的检验及检测方法应符合附录 A 中 A.4 的规定。

8.2.5 手持式金属探测仪的检验及检测方法应符合附录 A 中 A.5 的规定。

8.2.6 安检管理系统的检验应符合附录 A 中 A.6 的规定。

检验与验收规则

8.3.1 系统和设备的检验应符合 GB/T 26718-2024 中 14.2 的规定。

8.3.2 系统和设备的验收应符合 GB/T 26718-2024 中 14.3 的规定。

9 维护保养

应按 GB 50348-2018 和 GA/T 1081-2020 的各项规定，明确维护保养单位，确定安全防范系统的维

护、保养、检测的工作内容、要求、程序，制定技防系统使用管理和维护保养的规章制度，充分发挥技

术防范系统防范效能。

应落实维护保养的专项经费保障，备品备件应满足正常更替要求。

应收集技防系统的技术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确保维护保养工作技术可行性。

应建立和保存系统运行检测及维护保养记录。

安全检查及探测系统（产品）使用年限宜按照以下规定：

a) 微剂量 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使用年限为 10 年；

b) 液态危险品探测设备使用年限为 10 年；

c) 爆炸物探测器使用年限为 10 年；

d) 手持式金属探测器使用年限为 10 年；

e) 便携放射性探测仪使用年限为 10 年；

f) 危险物品防爆毯/罐使用年限为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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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检验方法

A.1 微剂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检验及检测方法

微剂量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的检验与检测方法应符合表A.1、表A.2和表A.3的规定.

表 A.1 微剂量 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常规数据检验及检测方法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方法

1
设备通道尺

寸

小型设备：≥600mm(宽)×500mm(高)、中型设备：≥800(宽)×

600(高)，大型设备：≥1000mm(宽)×800mm(高)
使用卷尺进行测量

2 皮带转速
运行时皮带任一点速率，传输速度在0.2米/秒-0.5米/秒范围内，

可由用户自行调节

在皮带上确认任一点，设备通道长

度/该点通过设备同到所需时间

3
线分辨力试

验

小型设备线穿透力不小于0.079mm的单根实芯铜线，中型设备线穿

透力不小于0.102mm，大型设备线穿透力不小于0.127mm；
按照GB 15208.2的第5.3.2条测试。

4 穿透力试验 穿透力不小于32毫米钢板； 按照GB 15208.2的第5.3.5条测试。

5 空间分辨力 空间分辨力不大于1.6mm； 按照GB 15208.2的第5.3.4条测试。

表 A.2 微剂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常规功能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1
图像处理功

能

图像处理功能
突出显示无机物和混合物图像，有机物显

示为灰度图像；

在软件上进行操作并验证2 图像培训及考核
支持使用已保存图片模拟过包对安检员培

训及考核

3 维护诊断 提供X射线发生器监控功能
能够查看阳极电压和束流值，并在X射线发

生器工作状态出现异常时报警；

4

系统日志

记录所有用户登录、注销、

检查包裹数、图像标记数、

TIP考核以及X光机出束时

间等信息

日志及检出危险物品保存时间不低于90

天；

存储容量通过计算硬盘容量/

备件物品扫描图片大小计算得

出

5 条件检索
可以根据用户ID、时间范围等条件检索日

志信息；

在软件上进行操作并验证

6

可按任意时段（年月日时分

秒）对日志信息进行查询、

统计

维护诊断数据、系统日志数据、被检物品

扫描图像、危险品报警信息应能通过网络

上传至安检管理系统。

表 A.3 微剂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常规危险物品报警功能检验方法

序号 检测项目 检验方法

1
违禁物品

（微剂量X

射线安全检

查设备）

管制刀具

匕首、三棱刀（包括机械加工用的三棱

刮刀），带有自锁装置的弹簧刀以及其

他类似的单刃、双刃、三棱刀等（含陶

瓷类刀具）

在包裹（背包或行李箱）内混

合放置危险物品及无须报警

的常规物品（不少于三样且必

须包含金属物品）
2 仿真枪支 仿真枪

3 常见易燃易爆物品 烟花、爆竹等

4 其他违禁品 警械、军械、警棍、弓弩等

注1：常规物品：雨伞、书本、衣物、常见饮料、牛奶、饮用水、钥匙串等。

注2：以上检测项目内的具体危险品品类根据现场验收时提供的检材为准。

A.2 液态危险品探测仪检验及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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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危险品检查仪设备的检验与检测方法应符合表A.4的规定。

表 A.4 液态危险品探测仪检验及检测方法

序号 设备名称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1
液态危险品

探测设备
基本功能检查

设备应能对陶瓷、玻璃、塑料等非金属容器和镀

锡薄钢板、铝等金属容器内的液态物品进行检查。

按操作说明书对不同类型容器内的

液态物品进行检查，查看报警情况。

2
液态危险品

探测仪
分析时间试验

设备对符合材质和壁厚要求的非金属容器内液体

的分析时间应不大于2s，对金属容器内液体的分

析时间应不大于5s。

按照GB/T 41483-2022的第6.5.2条

测试。

3
液态危险品

探测仪

可检容器最大

壁厚检查

设备可探测的非金属包装容器最大壁厚应不小于

5mm，金属容器最大壁厚应不小于0.3mm。

按照GB/T 41483-2022的第6.5.4条

测试。

4
液态危险品

探测仪

可检出液态化

学品种类检查

设备可探测的液态危险化学品种类，应符合GB/T

41483-2022规定的第III级要求。

按照GB/T 41483-2022的第6.5.7条

测试。

5
液态危险品

探测仪

漏报率、误报

率试验

设备对汽油、柴油、70%乙醇等液态危险品的漏报

率应不大于5%，对水、牛奶、非酒精饮料等非危

险液态物品的误报率应不大于5%。

按照GB/T 41483-2022的第6.5.7条、

6.5.9条测试。

6
液态危险品

探测仪

记录保存时间

试验
设备记录保存时间应不少于30d。

目测检查记录保留时间，并记录结

果。

A.3 爆炸物探测器检验及检测方法

爆炸物探测器的检验与检测方法应符合表A.5的规定。

表 A.5 爆炸物探测器检验及检测方法

序号 设备名称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1 炸药探测设备
单次分析时

间试验
设备的单次分析时间应不大于10s。

按照GA/T 841—2021第6.13.1条要求

测试。

2 炸药探测设备
可探测种类

检查
设备应能探测出6.3.1中列出的炸药样品。

按照GA/T 841—2021第6.13.2条要求

测试。

3 炸药探测设备 检出限试验 设备的检出限应不大于100pg（梯恩梯炸药）。
按照GA/T 841—2021第6.13.3条要求

测试。

4 炸药探测设备 误报率试验 设备的误报率应不大于1%。
按照GA/T 841—2021第6.13.4条要求

测试。

5 炸药探测设备
自清洁时间

检查
设备的自清洁时间应不大于30s。

按照GA/T 841—2021第6.13.5条要求

测试。

6 炸药探测设备
过负荷恢复

时间试验
设备的过负荷恢复时间应不大于5min。

按照GA/T 841—2021第 6.13.6条要求

测试。

7 炸药探测设备 供电检查
设备在不外接电源状态下应能连续工作4h以

上。

按照GA/T 841—2021第6.14.2条要求

测试。

8 炸药探测设备
本机记录保

留时间检查
设备本机记录保留时间应不少于30d。

目测设备的记录保留时间，并记录结

果。

9 炸药探测设备
其他要求检

查

采用离子迁移谱技术的探测设备技术要求应符

合GA/T 841；采用荧光聚合物传感技术的探测

设备的技术要求应符合GA/T 1323。

分别按照相关行业标准测试。

A.4 手持式金属探测仪检验及检测方法

手持式金属探测仪的检验与检测方法应符合表A.6的规定。

表 A.6 手持式金属探测仪检验及检测方法

序号 设备名称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1
手持式金属探

测仪

辐射磁感应

强度

在设备的表面任何一点辐射磁感应强度都不应

超过20μT

按照GB12899—2012第5.10条要求测

试。

2
手持式金属

探测仪
供电检查

设备在不外接电源状态下应能连续工作40h以

上：

按照GB12899—2012第5.6条要求

测试。

A.5 放射性物质探测设备检验及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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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物质探测设备的检验与检测方法应符合表A.7的规定。

表 A.7 放射性物质探测设备检验及检测方法

序号 设备名称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1
放射性物质

探测设备
设备类型检查

设备应能对车站环境的辐射剂量率进行有效的

实时监测，可分为固定式和手持式两种。
目视检查设备类型。

2
放射性物质

探测设备

能量响应范围

试验

设备对X射线、γ射线的能量响应范围应不小于

[30，3000] KeV。

按照GA/T 1060.1—2013 第6.6.2条测

试。

3
放射性物质

探测设备

报警响应时间

试验
设备的报警响应时间应不大于1s。

按照GA/T 1060.1—2013 第6.6.5条测

试。

4
放射性物质

探测设备
探测限试验

设备 的探测 限应不大 于 0.3m ，满 足 GA/T

1060.1-2013规定的C级要求。

按照GA/T 1060.1—2013 第6.6.7条测

试。

5
放射性物质

探测设备

相对误差

试验
设备的相对固有误差应不大于10%。

按照GA/T 1060.1—2013 第6.6.10条

测试。

6
放射性物质

探测设备

固定式剂量率

响应范围试验

固定式设备应符合以下要求：

a)剂量率响应范围应不小于[0.01，1000]μ

Sv/h；

b)剂量率报警阈值可调，范围应不小于[0.2，

50]usV/h；

c)灵敏度应不低于100CPS/μSv/h。

a)按照 GA/T 1060.1—2013 第 6.6.3

条测试。

b)目测设备的报警范围，并记录。

c)将探测器放置于GB/T 12162—2004

所述检验点时，探测器单位时间的计

数与该点辐射剂量真值之间的比值。

7
放射性物质

探测设备

手持式剂量率

响应范围

手持式设备应符合以下要求：

a)应能对辐射源进行搜检定位，并能识别不同

类别的放射性物质，能量分辨应不低于

15%@622Kev；

b)剂量率响应范围应不小于[0.01，5000]μ

Sv/h；

c)灵敏度应不低于240CPS/μSv/h。

a)按照 GA/T 1060.1—2013 第 6.6.3

条测试。

b)目测设备的报警范围，并记录。

c)将探测器放置于GB/T 12162—2004

所述检验点时，探测器单位时间的计

数与该点辐射剂量真值之间的比值。

8
放射性物质

探测设备

记录保存时间

检查
设备记录保存时间应不少于30d。 按操作说明书检查记录保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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